
重庆市大渡口区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

政策图解



出台背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根据重庆市市委、市政府要求，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研究起

草并印发了《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渝发改资环〔2020〕1446号） 。按照

大渡口区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区发展改革委、区生态环境局结合我区实际，联合印发了《重庆市大渡口区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方案》 （渡发改发〔2020〕221号） ，为全区进一步推进塑料污染治

理确定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强化

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任，稳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有序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积极推广替代产品，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建立健全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回收处置

等环节管理制度，有力有序有效治理塑料污染，全力建设“高质量产业之区，高品质宜居之城”，为重庆建

设成为山清水秀美丽之城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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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严格禁、限部分塑料制
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1

• 禁止生产和销售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厚度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 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料制造塑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

• 到2020年底，禁止生产和销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禁止生产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 到2022年底，全区禁止销售含塑料微珠的日化产品。 



不可降解塑料袋
2020年底，建成区的商场、超市、药店、

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
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
袋。同时，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
地区集市等场所鼓励停止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 

宾馆、酒店一次性塑料用品
2020年底，全区范围内旅游星级饭店、
酒店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
品。到2025年底，所有宾馆、酒店、民

宿等场所不再主动提供一次性塑料用品。
宾馆、酒店、民宿等场所可通过设置自
助购买机、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提

供相关服务。 

一次性塑料餐具
2020年底，全区范围内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
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城市建成区、景区
景点餐饮堂食服务，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
性塑料餐具。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内餐饮
外卖领域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餐具消耗强度
下降30%。 

快递塑料包装
2020年，开展“绿色快递邮政城市”试点，
持续推进市级“9571”工程，区内电子运单
使用率达95%、50%以上电商快件不再二次
包装、循环中转袋使用率70%、50个邮政快
递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装置，鼓励快递行业
使用循环中转袋，减少使用塑料袋包装。到
2025年底，全区范围邮政快递网点禁止使用
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
塑料编织袋等。 

禁止、限制使用的塑料制品2



2 推广应用替代
产品和模式



商场、超市
药店、书店

推广使用环保布袋、纸袋等非

塑制品和可降解购物袋，鼓励

设置自助式、智慧化投放装置，

方便群众生活。推广使用生鲜

产品可降解包装膜（袋）。 

餐饮外卖
领域

重点覆膜
区域

推广使用符合性能和食品安全

要求的秸秆覆膜餐盒等生物基

产品、可降解塑料袋等替代产

品。 

结合农艺措施推广可降解地膜。 

推广应用替代产品1



电商、外卖
等平台企业

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

实施方案

商超、集贸、物
流仓储、快递

企业

积极推广可循环、可折叠包装

产品和物流配送器具

鼓励使用商品和物流一体化包

装，建立可循环物流配送器具

回收体系

培育优化新业态新模式1



请插入图片
（见教程）

1
禁止使用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
的原料生产塑料制品

2
推行绿色设计，提升塑料制品的安
全性和回收利用性能

3
采用新型绿色环保功能材料，加强
替代材料和产品研发

增加绿色产品供给3



3 规范塑料废弃物
回收利用和处置



 01
加强塑料废弃
物回收和清运

• 2020年，全区废弃农膜有偿回收

体系基本建成，废弃农膜回收率

达到82%以上；规范废旧渔网渔

具回收处置。

• 2020年，建成区垃圾分类收运系

统覆盖率达到50%

• 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垃圾分类

收运系统覆盖率达到100%。 

 02

• 推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

用项目集聚发展 

• 分拣成本高、不宜资源化利用

的塑料废弃物要推进能源化利

用 

• 2020年，全区实现塑料垃圾近

零填埋。 

推进资源化
能源化利用  03

• 加快生活垃圾非正规堆放点、

倾倒点排查整治工作 

• 全面开展江河湖泊、码头塑

料污染垃圾清理行动 

开展塑料垃圾
专项清理



4 完善支撑保障体系



根据国家和我市相关文件精神，
严格落实塑料制品禁限目录及
塑料制品绿色设计导则。

1

对包装问题突出的商品开展包
装适宜度分级评价，提出差别
化管理措施。

3

推广应用再生塑料控制标准，规
范再生塑料用途。严格执行可降
解材料与产品的标准标识。

2

严格执行塑料废弃物资源化能源
化利用的环境保护相关标准。

4

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标准1



加大推动塑料污
染防治的重大项

目支持力度

1
落实政府采购符
合绿色产品标准
的相关财税政策

2
开展新业态新

模式试点示范，
培育骨干企业

3

完善相关支持政策2



鼓励区内企业开展江河湖
泊塑料垃圾及微塑料污染
机理、监测防治技术研究 鼓励区内企业开展可降解地膜

等技术验证和产品遴选。

鼓励区内企业积极参
与全市塑料制品全生
命周期风险研究评价

强化科技支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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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塑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行为移交生态环境综合

执法队伍立案查处

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

严厉打击明令禁止塑料制
品的违规生产销售等违法

行为。 推行塑料废弃物回收、利
用、处理等环节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

严格执法监管4



5 强化组织实施



全区有
关部门
和有关
单位

区发
展改
革委

区生
态环
境局

区级
有关
部门

• 高度重视塑料

污染治理工作

• 精心组织安排

• 切实抓好落实

• 开展联合专项行

动

• 及时分析工作进

展

• 重大情况和问题

向区委、区政府

汇报

按照职能职责，
认真抓好工作落
实

加强组织领导1

• 建立专项工作机制

• 统筹指导协调相关

工作

• 及时总结分析工作

进展

• 重大情况和问题向

区委、区政府报告 



01

02

03

1 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公众参与

2 宣传工作成效和典型做法

3 广泛凝聚共识，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

构建全民行动体系2



重庆市大渡口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生态环境局


